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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旗及國徽修例 立會三讀通過
曾國衞：若無意圖侮辱國旗國徽 毋須擔心會誤墮法網

香港立法會昨日通過修訂《國旗及國徽條例》。在新修訂的法例

中，無論在現實還是虛擬世界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旗或國徽的行為均屬

犯罪，最高可處罰款5萬元及監禁3年。香港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局長曾國衞昨日在立法會上表示，國旗、國徽和國歌是國家的象

徵和標誌，代表着國家的權威和尊嚴，必須保障正確使用。他強調，

市民只要沒有意圖侮辱國旗及國徽，則毋須擔心會誤墮法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九龍5區的區議員上周五進行宣
誓，特區政府昨日宣布，經考慮相
關書面回覆及所有相關資料後，其
中10人的宣誓無效，包括油尖旺
的胡穗珊、涂謹申、曾自鳴、朱江
瑋，深水埗的劉偉聰，九龍城的曾
健超、郭天立、任國棟，黃大仙的
莫灝哲及觀塘的梁翊婷。特區政府
昨日亦公布，第三場區議員宣誓儀
式將會在下周一舉行。
上周五的宣誓儀式中，55名區

議員有45人宣誓有效，其餘10人
所作宣誓的有效性存有疑問，被要
求其提供額外資料。
特區政府的公告指出，經考慮有

關區議員的書面回覆及所有相關資
料後，監誓人、民政事務局局長徐
英偉根據基本法第104條的《解
釋》所訂下的原則及相關的法律規
定，確定10名區議員的宣誓為無
效宣誓。
為無效宣誓的區議員包括油尖旺

區胡穗珊、涂謹申、曾自鳴、朱江
瑋；深水埗區劉偉聰；九龍城區曾
健超、郭天立、任國棟；黃大仙區
莫灝哲；及觀塘區梁翊婷。
公告重申，宣誓具有法律約束

力，宣誓人必須真誠信奉並嚴格遵
守法定誓言。宣誓人若作出虛假宣
誓或在宣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的行
為，須依法承擔法律責任。監誓人
負有確保宣誓合法進行的責任，對
符合該《解釋》和香港特區法律規
定的宣誓，應確定為有效宣誓；對
不符合該《解釋》和香港特區法律
規定的宣誓，應確定為無效宣誓，
並不得重新安排宣誓。

網民揶揄：跪完都係DQ
被視為民主黨中「主選派」的梁

翊婷昨日在社交網站公布自己被
DQ的消息，有網民留言揶揄︰
「恭喜晒，搞一大堆嘢做埋過街老
鼠，點知做唔到立法會議員，仲連
區議員都保唔住。」亦有網民說︰
「跪完都係DQ，仲諗住選立法
會，你覺唔覺自己好傻好天真？」
另外，特區政府昨日公布，第三

場區議員宣誓儀式將會在下周一於
北角社區會堂舉行，屆時北區區議
會、大埔區議會、西貢區議會和沙
田區議會的區議員均須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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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於去年10月17日通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及《中華

人民共和國國徽法》修正草案，並於今年1
月1日起施行。由於兩部全國性法律都已
列入基本法附件三，香港特區履行憲制責
任，相應修訂本地法律《國旗及國徽條
例》。

違者可罰款5萬元及囚3年
立法會昨日三讀通過有關修訂。經修訂
的法例明確列出侮辱國旗或國徽的行為，
包括禁止任何人公開及故意焚燒、毀損、
塗劃、玷污、踐踏國旗、國徽或其圖像的
方式或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旗或國徽。條例
亦列明網上行為同樣受規範，例如在網上
發布被侮辱國旗的圖像，亦屬犯法，違者
最高可處罰款5萬元及監禁3年。
另外，條例列明參與或出席升國旗儀式
的禮儀、國旗和國徽的用途範圍等。市民
及團體使用國旗及國徽後，必須妥善處
置，不得隨意丟棄，市民或活動主辦方將
來有責任將破損、污損、褪色或不合規格
的國旗及國徽交回各區特定的回收點，由
特區政府統一處理。條例又列明，教育局
局長有責任推行國旗及國徽教育，學校須

定期升國旗及舉行升旗儀式等。
曾國衞表示，修例的根本原則及精神

是尊重國家，及尊重作為我們國家的象
徵和標誌的國旗及國徽，形容這是「國
民之義」。對一些意圖侮辱、或公開及
故意作出侮辱國旗或國徽行為的人，條
例亦清晰了相關刑責和罰則，予以懲治
阻嚇，是「教懲並重」。他強調，市民
只要沒有意圖侮辱國旗及國徽，毋須擔
心誤墮法網。

梁美芬倡做好國民教育
經民聯梁美芬表示，愛國情懷、尊重國

旗國徽理應是自然流露，毋須透過立法規
管，不過，過去數年香港有人不斷作出侮
辱國旗國徽的行為，例如向中聯辦的國徽
投擲漆油彈，情況令人痛心，故須立法規
管，並希望藉今次修例，做好相關的國民
教育。
另外，多名議員關注是次修例未有同步
對《區旗及區徽條例》作出更新，擔心兩
項法案的罪行描述不一致，會影響日後的
執法及檢控工作，促請特區政府不要「踢
一踢，郁一郁」。曾國衞認同應作出修
訂，將於下屆立法會期內提交草案。

國旗國徽的使用及違法行為國旗國徽的使用及違法行為
國旗、國徽的使用
●舉行升國旗儀式時，在國旗升起的過程中，參與或出席該儀式
者須面向國旗肅立、向國旗行注目禮或以適當方式向國旗敬
禮，及不能作出損害國旗尊嚴的行為

●若在某活動中使用國旗或國徽，主辦方須在活動結束後，按行
政長官規定的方式收回或處置活動現場使用的國旗或國徽

●按行政長官規定的方式收回或處置破損、污損、褪色或不合規
格的國旗或國徽

違法行為
●展示或使用破損、污損、褪色或不合規格的國旗或國徽
●倒掛、倒插國旗，倒掛國徽，及以任何有損國旗或國徽尊嚴的
方式展示或使用國旗或國徽

●隨意丟棄國旗或國徽
●將國旗或其圖案用於商標、註冊外觀設計或商業廣告；私人喪
事活動；或行政長官以規定限制或禁止展示或使用國旗或其圖
案的其他場合或場所

●製造不合規格的國旗
●公開及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國旗、國徽或其
圖像的方式或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旗或國徽

●故意發布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或踐踏國旗、國徽或其圖
像的方式（包括在互聯網及社交媒體上發布）或以其他方式侮
辱國旗或國徽的情況，意圖侮辱國旗或國徽

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國
慶節將至，香港市民樂見國旗在全港
飄揚，然而，去年國慶節卻有設於公
共屋邨的議員辦事處被房署要求移除
在議辦門外懸掛的國旗。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長曾國衞昨日在立法會大會
上表示，特區政府會鼓勵、便利市民
在國慶、回歸等節慶期間正確張掛國
旗慶祝，稍後將對政府各部門發出相
關指引，提醒相關人員要酌情處理市
民節慶期間在公眾地方懸掛國旗，並

會考慮設立工作小組，研究如何妥善
處理有需要移送的國旗。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指出，一

些設於公共屋邨的議辦十多年來一直
於國慶節張掛國旗，但在近兩年卻遭
到投訴，相信是受黑暴後的政治氣氛
影響，建議房署應制訂相關指引，容
許市民在節慶期間在邨內張掛國旗，
以便職員能根據指引處理投訴，避免
爭拗。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亦表示，

特區政府應尊重市民懸掛國旗的初
心，不可以「處理垃圾」的方式移走
懸掛的國旗，建議特區政府應設立工
作小組，研究如何妥善、彈性及莊重
地處理有需要被移送的國旗，比如可
考慮設置「國旗存放處」，讓被移送
的國旗亦能集中在該處旗海飛揚，不
讓市民失望。
曾國衞回應強調，國旗是國家的象

徵和標誌，代表着國家的權威和尊
嚴，亦是市民表達愛國情感、增強國

家觀念的重要方式，特區政府會鼓
勵、便利市民正確張掛國旗，而局方
稍後亦會對政府各部門發出相關指
引，提醒他們在節慶日子盡量酌情彈
性處理，並會研究設立有關工作小
組。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蘇偉文亦表

示，房委會會在一般情況下批准在公
共屋邨內懸掛國旗的申請，但必須確
保不構成危險，並要承諾遵守懸掛國
旗的法規及指引。

政府向各部門發指引 酌情處理節慶掛國旗

●●立法會通過修訂立法會通過修訂《《國旗及國旗及
國徽條例國徽條例》，》，故意侮辱國旗故意侮辱國旗
或國徽的行為均屬犯罪或國徽的行為均屬犯罪。。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根據《公司條例》賦予的權
力，向高等法院申請將壹傳媒清盤。壹傳媒作為
上市公司，存在管治癱瘓、轉移資產、威脅小股
東和債權人權益等方面的重大風險，財政司司長
向法院申請將壹傳媒清盤，防止壹傳媒資產被耗
損，合法合情合理，是保障公眾利益、維護市場
秩序的必要舉措，亦是對壹傳媒小股東及員工負
責，符合社會各界的利益和期望。

根據法例，財政司司長、證監會及公司註冊處
均有權尋求法庭清盤。按照《公司條例》規定，
壹傳媒集團作為「公眾公司」，最少要有2名董
事。如公司董事人數在至少6個月內維持於不足2
人，公司註冊處處長可向法院提出將公司清盤。
今年9月5日，壹傳媒全部4名董事會成員宣布辭
任，壹傳媒成為沒有董事的「殭屍企業」。在此
情況下，財政司司長、證監會可分別根據《公司
條例（清盤及雜項條文）》及《證券及期貨條
例》，以維護公眾利益為由，向法院申請將壹傳
媒清盤。

昨日政府公布指出，財政司司長在2021年7月
28日經考慮公眾利益，根據《公司條例》第841
（2）及（3）條，委任陳錦榮為審查員調查壹傳
媒的事務。在9月14日，審查員向財政司司長提
交了一份中期報告。在考慮過中期報告後，財政
司司長認為出於公眾利益須將壹傳媒清盤，而決
定向法院提交有關呈請。另外，證監會亦按《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571章）對壹傳媒進行廣泛
的查詢，並將從查詢取得的與呈請有關的重要資
料及證據，提供予財政司司長。根據其取得的資
料及證據，證監會也相信將壹傳媒清盤是符合公
眾利益。由此可見，財政司司長向法院申請將壹
傳媒清盤有充足法理依據、符合法定程序。

由財政司司長向法院申請清盤壹傳媒，更具迫
切性。黎智英作為壹傳媒的前主席和大股東，就
保安局凍結他所持有的壹傳媒71%股份，於今年7
月入稟高院，要求法庭頒令他可行使該些股份的
投票權，結果敗訴。法官判詞指出，黎涉嫌違反
香港國安法被捕後，曾多次以書面形式處理壹傳
媒的資產，黎於2020年12月8日出售壹傳媒在台
北的一幢大廈，涉款逾4.7億元，又要壹傳媒提早
向他償還1.5億元。若不限制黎的投票權，可能會
導致壹傳媒資產被耗損，影響日後的充公令。

壹傳媒的通告曾披露，直至今年3月31日，集
團有現金結餘約5.21億元，到5月31日集團現金
結餘為3.37億元，減少約1.83億元，當中主要支
出就是向黎智英償還1.5億元股東貸款。9月6日
保安局駁斥壹傳媒董事會混淆視聽的聲明時特別
提醒市民留意，根據壹傳媒過往年報，有關貸款
應該尚有相當長的時間才到期，令人不禁懷疑該
筆還款是否有意圖欺騙公司債權人。

現實情況是，壹傳媒所有董事已「跳船」，公
司管治存在極大問題，面臨不能運作的危機，直
接危及小股東權益；壹傳媒集團旗下的《蘋果日
報》停刊後，一直拖欠800多名員工薪金及遣散
費等，壹傳媒用種種方法包括諉過政府凍結資產
來逃避責任，令員工「有汗出、無糧出」；但另
一方面，壹傳媒仍坐擁至少3億元現金及其他資
產，黎智英仍不擇手段企圖轉移資產。

因此，財政司司長向法院申請將壹傳媒清盤，
決定必要及時，唯有如此，才能防止壹傳媒資產
流失；壹傳媒被清盤，員工可申請破產欠薪保障
基金，保障員工拿到公司所拖欠的工資、遣散費
及代通知金等，亦符合小股東、債權人、僱員和
其他相關者的最大利益。

依法申請清盤壹傳媒最符公眾利益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日前率領專家到

深圳出席兩地疫情防控對接會議，形
容會議就推進通關事宜創造有利條
件。消息指，內地方面對本港患者出
院的標準、外防輸入豁免檢疫的漏
洞、健康碼三方面存有疑慮。此三方
面不足，是本港防疫機制確實存在的
不足，對此，特區政府要高度重視，
盡快採取措施堵塞漏洞，更好地保障
香港免受病毒威脅，盡快達至與內地
免檢疫通關的要求。

恢復免檢疫通關的關鍵，是要令內
地對本港的防疫措施有信心。內地的
防疫機制嚴密到位，以實現「清零」
為目標。要恢復與內地正常通關，本
港必須對接內地的防疫標準、措施和
機制。從澳門實現與內地免檢疫通關
的成功經驗來看，內地的要求是明確
的，就是要做到真正意義的本地「零
確診」，有到位的追蹤系統，確保社
區沒有隱形傳播鏈，以及外防輸入的
隔離檢疫措施採取高標準，嚴密而沒
有漏洞。

外防輸入是確保本地不受病毒入侵
的關鍵。特區政府現時按各地疫情將
不同國家和地區分成3級，入境人士均
要持有新冠病毒檢測陰性結果，並在
抵港後接受最長21日強制檢疫；但容
許機組人員、船員、外交人員及因公
務需往來香港與外地的上市公司董事
等人士申請豁免檢疫，有關安排容易
成為本港的防疫漏洞，需要小心檢

討，增設有效關卡。
出院準則是另一個潛在風險。本港

現時的出院準則，如果沒有抗體，要
在相隔至少 24 小時內接受 3 次測試，
CT值持續33或以上；如果抗體測試轉
為陽性，則要有至少一次測試結果CT
值為33或以上。CT值越高，代表病毒
量越低。雖然一般認為，病毒量低的
人傳染性不高，但由於變種病毒的傳
播能力越來越強，難以令人完全放
心。本港確應進一步收緊標準，確保
病人體內完全沒有殘餘病毒，再讓其
出院。寧願讓少數病人多住院數日，
總比令社會承受傳播風險為好。

至於社會呼籲多時的「健康碼」，是
本港與內地免檢疫通關的必要條件。
雖然特區政府指去年11月已完成開發

「健康碼」轉碼系統，卻遲遲未推出。
有議員認為，政府應先讓市民試用、
熟悉，並積累經驗、不斷完善系統，
為免檢疫通關作準備，有關建議值得
政府認真考慮和採納。特區政府應積
極與內地、澳門的技術團隊合作，提
升轉碼系統功能，加入必要的追蹤功
能和疫苗接種記錄，便利三地居民日
後可利用系統提交出入境申報資料。

內地對本港防疫措施的三點關切合
理適切，有利於本港堵漏補缺，把防
疫工作做得更好。本港市民熱切期待
正常通關，也樂意支持配合，特區政
府應盡快落實相關措施，令恢復正常
通關早日水到渠成。

彌補防疫不足 盡快達標通關

社
評

W
EN

W
EI

ED
IT
O
R
IA
L


